97年單親培力計畫第二階段公告
1、 計畫目的：鼓勵單親家長進修學位，提升專業知能，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獨立自主，自立脫貧。

2、 主辦單位：內政部
3、 承辦單位：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四、補助對象：五十五歲以下單親家長並符合下列條件：

1.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配偶受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含強制戒治)執行中、遭受婚姻暴力與配偶分居之單親家長，並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遭受家庭暴力單親家長提出曾經受暴證明（如：警方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保護令或判決書影本）並經社工人員轉介申請。

2.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大學校院並修習學位中（含大學、技職、師範、體育學院；不含博士班、碩士班）。

3. 97年家庭總收入標準：台北市、高雄市每人每月26,138元，臺灣省各縣市每人每月24,573元，金門、連江縣每人每月16,250元（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2.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消費性支出1.5倍）
4. 97年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標準：台北市每人全年424,560元，高雄市每人全年329,730元，臺灣省各縣市每人全年294,870元，金門、連江縣每人全年195,000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平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2.5倍所計算之全年金額，存款本金之推算依所得資料利息及當年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推算方式：推估存款=利息所得／0.02095】）

5.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者。

五、辦理流程：

(一)補助內容：補助弱勢單親家長就讀大學校院（含大學、大專、五專）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其進修學位上課期間12歲以下子女臨時托育補助費，鼓勵其取得學位。

(二)申請時間：
97年第2學期(97學年度上學期)：97年9月15日至97年10月31日止。

  (三)申請文件：

1. 本會單親家長培力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一）
2.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3. 全家（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撫養之未婚子女）人口各類所得與財產資料，需至國稅局稽徵所申請（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撫養之未婚子女）96年所得總歸戶清單、財產查詢清單。
4. 學(雜)費收據正本（如為信用卡或ATM繳款，請提供繳費單明細與繳款證明（如信用卡帳單、ATM轉帳證明），辦理助學貸款之申請人，請附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學校加蓋印章之影本
5. 單親家長本身之學生證影本（需蓋9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章）
6. 單親家長本身之身分證影本
7. 申請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本項補助核准通過後撥款之用）
8. 申請臨時托育費者須附合格保母資歷證明(含幼保相關科系畢業證書；兒童福利人員、保母或課後照顧訓練結業證明等擇一即可)或托育機構臨托證明、收據正本、與申請人上課課表以供評估是否核准補助。
9. 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如除戶證明、死亡證明、離婚判決書及確定書影本、遭受家庭暴力單親家長除須經社工員轉介申請、並須檢附一年內之警方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仍在有效期限之保護令等。
（四）審核方式：

1.資格審查：申請資料齊全者進行審查，資料不齊者將通知單親家長於文到7日內補件。

2.清查：

(1). 本會於每學年開始清查單親家長之資格，單親家長應配合提供全家人口各類所得資料等證明文件。

(2). 本會於每學期開始查核單親家長之註冊收據等在學證明，核實補助。

3.停止補助：獲得補助單親家長於當年中未持續就學、喪失補助資格或因故未領取補助，停止撥付補助。如單親家長以不實資料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資格，取消補助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補助。

  （五）轉介福利服務：單親家長如需其他福利服務，得以轉介表轉介其至住所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協助輔導。
六、各項補助標準：
（一）補助費用

1. 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

 (1)高中(職)：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共新臺幣8,000元。

 (2)大學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共新臺幣1萬元。

(3)超過應修業年限而延長修業者或重修學分者，不予補助。

2.臨時托育補助費：
(1)單親家長進修學位期間，補助其12歲以下子女臨時托育費用(含保母及托育機構)，每名子女每小時補助新臺幣100元，每月每名子女最高補助48小時，臨托時數低於48小時，以實際時數補助。（第一階段預計補助9月至12月底，共計4 個月）
(2)托育機構為合法收托（如為托育機構應為社會局立案的安親班、托育中心），6歲以上兒童不得托育於托兒所或幼稚園
（二）補助名額：分配原則如下：

1.高中(職)組：預計補助70名。

2.大學校院組：預計補助264名。

3.以上二組得於經費額度內互相調整名額。
七、預期效益：預計提供334名單親家長進修補助及子女照顧支持性服務，以利專心向學，提昇弱勢單親家長能力，因應生活及就業挑戰，獨立自主。 
八、業務聯絡人：「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林森南路4-3號2樓，洽詢電話：（02）2396-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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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自我檢核表

    歡迎您申請本會接受內政部補助辦理之單親培力計畫，在資料寄出之前，請您先進行自我檢核，以免因此耗費申請與補件時間，影響您的申請權益。
姓名：               
	項目
	是
	否
	備註

	申請人為單親家長
	
	
	

	申請人確實與子女同住、且最幼小之同住子女未超過18歲（即為79年4月30日以後出生者）
	
	
	

	申請人年齡未超過55歲（即為42年4月30日以後出生者）
	
	
	

	申請人屬於以下單親之ㄧ：

離婚、喪偶、未婚生子、配偶受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含強制戒治)執行中、或遭受婚姻暴力與配偶分居之單親家長（有相關證明、且有社工轉介）
	
	
	

	申請人未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
	
	
	

	申請人未超過修業年限、且非重修該年度者（例如:留級）
	
	
	

	申請文件檢核（學費）

	申請表
	
	
	

	申請表背面切結簽名處已簽名
	
	
	

	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全戶全國檔全家（含申請人與扶養、共同生活之子女）96年各類所得清單
	
	
	

	全戶全國檔全家（含申請人與扶養、共同生活之子女）財產查詢清單
	
	
	

	申請人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學生證影本（需蓋9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章）
	
	
	

	身分證影本
	
	
	

	申請該學期之學（雜）費收據正本（97學年上學期）
1. 辦理信用卡或ATM繳款者，請提供繳費單明細與繳款證明
2. 辦理助學貸款之申請人，請附經學校加蓋印章之銀行撥款通知書影本或正本
	
	
	

	申請文件檢核（臨時托育費）

	合格保母證書或托育機構臨時托育證明（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托育機構為合法收托（如為托育機構應為社會局立案的安親班、托育中心），6歲以上兒童不得托育於托兒所或幼稚園
	
	
	

	保母或托育機構之收據正本（項目應為臨時托育）
	
	
	

	申請人上課課表
	
	
	

	如與子女未同戶籍，已檢附撫養證明
	
	
	


1. 以上選項，如有勾選「否」，應為資格不符或資料不完整，請重新檢查確認。
2. 如仍有疑問，請來電02-23961870詢問確認。

3. 請將本表連同申請表一併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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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第二階段申請表
1、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本案申請次數
	第      次申請

	
	
	
	
	
	
	
	
	
	
	
	
	
	
	
	
	
	工作情形
	□就業中□未就業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系         年級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戶籍地址　□另列於下



	公文郵寄地址
	□同戶籍地址　□同居住地址　□另列於下

郵遞區號：

地址：

（申請期間地址更動請來電告知，以免權益受損）

	聯絡電話
	（公司）　　　　　　（住宅）　　　　　　　　（行動）

	E-mail
	


二、扶養、共同生活之未婚子女基本資料（請依子女年齡由小而大依序填寫）
	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學現況
	備註

	
	
	
	
	□未就托　    　□公立托兒所、幼稚園

□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保母

□國小，年級：＿＿ □國中，年級：＿＿＿

□高中職，年級：＿＿＿   □其他
	

	
	
	
	
	□未就托　    　□公立托兒所、幼稚園

□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保母

□國小，年級：＿＿ □國中，年級：＿＿＿

□高中職，年級：＿＿＿   □其他
	

	
	
	
	
	□未就托　    　□公立托兒所、幼稚園

□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保母

□國小，年級：＿＿ □國中，年級：＿＿＿

□高中職，年級：＿＿＿   □其他
	

	
	
	
	
	□未就托　    　□公立托兒所、幼稚園

□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保母

□國小，年級：＿＿ □國中，年級：＿＿＿

□高中職，年級：＿＿＿   □其他
	




三、福利服務使用情形

	（一）是否已為低收戶？
	□未申請

□低收入戶（卡號：         ）　

□已提出低收入申請，尚未核准

	（二）現領政府其他補助項目
	名稱：

金額：　　           起迄時間：

	（三）是否已有社福單位協助？
	□未曾

□有，社福單位名稱：　　　　　　　社工員姓名：　　　　　　　

　　　聯絡電話：　　　　　　　　　　


四、申請所需文件

	（一）必備文件（請打(）

□九十七年度單親家長培力計畫申請表
□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全戶全國檔全家（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撫養之未婚子女）96年各類所得清單

□全戶全國檔全家（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撫養之未婚子女）財產查詢清單

□申請人本人之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學生證影本（需蓋97學年度上學期註冊章）    □身分證影本

□申請該學期之學（雜）費收據正本（受理備97學年上學期）
□合格保母證書或托育機構臨托證明／收據正本／申請者上課課表時間表（僅申請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者免附）
（二）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請打(）

□除戶證明　　   □死亡證明　     □離婚判決書及確定書影本　　  

□警方處理家庭暴力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保護令（遭受家庭暴力分居單親家長須經社工員轉介申請）    □其他證明文件                                 　　


五、申請扶助項目及同意聲明（請打(，可複選）

	□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   

□臨時托育補助費：每月＿＿小時，共計　　　月　　　小時（申請子女人數：     人）
· 本人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屬實，並切結本人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否則自負法律責任。若有重複領取、提供不實資料、喪失扶助資格，本會得停止扶助並追回溢領款項。       

· 本人已詳細閱讀97年度單親培力計畫之公告內容。             

                             申請人簽章：                     


· 申請人請備妥本申請表、其他必備及相關證明文件，請以掛號郵寄至「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林森南路4-3號2樓，洽詢電話：（02）2396-1870

· 97年第二階段申請期限為97年9月15日至97年10月31日止，郵戳為憑，請及早提出申請。

請翻背面





附件一





Q：『存款本金及投資』如何計算？


答：1.存款本金乃是依據所得清單合計之利息所得回推，計算方式為利息所得除以0.02095，算出的金額即為利息本金。2.投資乃是計算財產查詢清單查出來的投資部份的投資現值合計。





Q：家庭總收入與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的計算方式？


答：這是搭配申請標準和全家人口數之計算方式，例如，申請人（設籍台灣省）與2名子女同住，那即是全家人口為3人，其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24,573元*12*3人（884,628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不超過294,870元*3人（884,610元）。





Q：本補助限制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者，請問與哪些補助衝突、無法重複申請？


答：已領有以下補助者不重複申請：包含低收入戶學費補助、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身心障礙子女學費補助、原住民學費補助等相關政府補助。但校內（教育單位補助）之共同助學措施、私立高中職之5000元補助則不衝突，得重複領取。





Q：如果申請人與子女戶籍不一，應如何證明撫養關係？


答：請提供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與撫養證明（包含子女學費收據或健保費收據或補習費收據）作為其證明。





Q：就讀空中大學、空中商專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可以，但限制『全修生』可申請，如為選修生則非補助對象。





Q：如就讀學分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學分班非正式學制，非本方案補助對象。





Q：全家人口的計算範圍如何計算？


答：全家人口包含申請人（單親家長本身）與同住共同生活、撫養之子女。


Q：申請人或子女並無報稅、也無財產，是否就不必檢附資料？


答：即使無報稅或財產，亦請前往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辦理，其所得總歸戶清單、財產查詢清單，或取得『查無所得』或『查無財產』之證明。


Q：如果申請人之學費收據遺失，應如何辦理？


答：請到學校註冊組開立繳費證明，並另紙寫明『本人因收據正本遺失，以繳費證明代替，並切結未領有政府相關學雜費、學分費補助』，且簽名一併寄件申請。（可至本會網站下載http://www.twdc.org.tw/）


Q：如果申請人本人因信用問題，補助款無法匯入申請人帳號，應如何處理？


答：請填寫匯入他人帳號切結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http://www.twdc.org.tw/），並附欲轉入戶頭之存摺封面影本。惟僅限直系親屬。


Q：申請本項補助是否會計入個人所得？


答：是，如申請學費補助與托育機構之臨時托育補助，將以申請人為所得人開立「其他所得」之扣繳憑單，如為保母之臨時托育費用，將開立「薪資所得」之勞務費扣繳憑單。


Q：如果申請人未滿20歲是否可申請？


答：可以，但請附家長同意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HYPERLINK "http://www.twdc.org.tw/" ��http://www.twdc.org.tw/�）。


Q：如果申請人為97年度新生入學者，無取得學生證，應如何處理?


答：請到學校開立在學證明。








Q：學費補助金額如何計算？


答：本項補助只補助『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故僅補助學雜費收據上此三類費用，其餘書籍費、實習費、冷氣使用費等均不在補助範圍；如三項費用合計未超過最高補助金額，則以核實補助方式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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